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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第 1 屆第 16 次臨時會議事錄 

  １、會次：第 1 次會 

  ２、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9 時 30 分起至是日上午 10 時 15 

                 分止 

  ３、開會地點：本會三樓議事堂 

  ４、出席代表：（1）劉國華（2）王秋助（3）羅清輝（4）蘇慶祥（5）楊淑青（6）

管慧莉（7）賴添保（8）徐裕傑（9）陳志勇（10）羅進玉   等

10 名。（以簽到順序） 

  ５、缺席代表：林永富（請假） 

  ６、列席人員：區長林建堂、秘書蕭金木、民政課長李建達（代理）、行政課長郭 

                麗珍、產業觀光課長林雪雲、建設課長陳海光（代理）、土地管理 

                課長陳俊傑、人事主任潘士銓、主計主任黃美娟、政風主任丁國 

                煒、清潔隊長古志偉、圖書館管理員陳海光、幼兒園園長朱財妹

（代理）、本會秘書宋國慶 

  ７、來賓： 

  ８、主席：主席  蘇慶祥           紀錄：蘇秀珍 

  ９、查報出席人數： 

      主席蘇慶祥報告：現在開會時間已到，請秘書查報已簽到出席代表人數。 

      秘書宋國慶報告：本會應出席代表 11 人，現已簽到出席 10 人。 

      主席蘇慶祥宣佈開會：本次大會應出席代表 11 人，現已 10 人出席，已達開 

                          會法定人數，現在本次會開始。 

１０、開會典禮：（如儀） 

１１、主席致開會詞： 

      林區長、蕭秘書、公所的各位主管、本會的各位同仁大家早。今天是本 

      會第 1屆第 16次的臨時會，本次臨時會的召開，是區公所請求召開。待會在 

      討論提案後，各位代表同仁對內容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提出來， 

      請公所詳細的答復及說明。最後祝大家身體建康，萬事如意，謝謝！ 

１２、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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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務報告： 

        秘書宋國慶報告： 

（1）報告彙編議事資料暨召開會議經過情形： 

         本會第 1 屆第 16 次臨時會，係針對台電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 

     金-協助臺中市和平區公所辦理 108 年度臺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比樣產業道 

     路拓寬及台八線 31K處邊坡改善工程案，經區公所請求而來召開的。本會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條、37及 83條等相關的規定，經主席核定會期後， 

     於 107年 11月 29日分別以和區代字第 1070000931、932及 933等三號函 

     請區公所、各代表提案，並報請臺中市政府備查在案。 

 （2）報告議事日程： 

             本次臨時會之議事日程，經主席核定自 107年 12月 10日起至 107年 

         12月 12日止共計三日，並經奉臺中市政府 107年 12月 5日府授民地字第 

         1070299628號函核復予以備查在案。有關詳細的議事日程內容，請參閱會 

         議資料之日程表。 

 （3）報告代表席次： 

         本會本屆代表席次，依據本屆第１次臨時會所抽籤之席次，不再更 

      動。以上報告。謝謝！ 

  １３、討論提案 

  甲、區長提案 

  第 1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所 061 

  案  由：台電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協助臺中市和平區公所辦理臺 

          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比樣產業道路拓寬及台八線 31K處邊坡改善工 

          程，提請審議及墊付。 

  辦  法：提請審議及墊付後，辦理發包作業。 

  主席主席蘇慶祥報告： 

      請建設課說明。 

        建設課長陳海光（代理）說明：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區長、秘書及各單位主管大家好，本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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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請求墊付案，最主要就是台電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於 107年 11月

22 日核定的通知單，這筆經費核定總金額是 450 萬元，最主要是協助辦理本

區博愛里比樣產業道路的拓寬以及台八線 31 公里處邊坡改善工程兩件計劃。

以上。謝謝！ 

      主席蘇慶祥報告： 

      謝謝說明，請回座。我想這部分應該沒有什麼大疑慮，台電補助，我們 

      地方的需要。各位代表對這部分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乙、代表提案 

第 1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583 

提案人：楊淑青             連署人：蘇慶祥、羅清輝 

  案  由：有關本區達觀里達觀段 579-1 地號旁之大水溝崩塌，導致該處排水不 

          良且沿邊路面損壞凹凸不平，建請區公所修復原大水溝並重新鋪設 

              路面，以維護用路人之安全。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蘇慶祥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2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584 

提案人：王秋助             連署人：賴添保、陳志勇 

  案  由：為和平區南勢里和興巷(牛坪)巷道年久失修，巷道路面破損嚴重，應 

          重新鋪設路面，以利區民出入安全。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蘇慶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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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１４、臨時動議 

第 3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585 

提案人：羅清輝             附議人：蘇慶祥、楊淑青、陳志勇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竹林巷竹塘道路(詹員)果園前上邊坡，因每年豪雨使 

              該聯絡道路上邊坡崩塌，影響道路車輛及農作保全物之安全，請協 

              助施作擋土牆，以利居民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儘速施作擋土牆，以確保居民行車之安 

              全。 

     主席蘇慶祥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4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586 

     提案人：羅清輝             附議人：蘇慶祥、楊淑青、陳志勇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桃山部落雪山坑橋前右轉(李員、吳員等)果園前聯絡道 

         路約 100公尺，因每年豪雨使該聯絡道路泥凝難行，影響居民及車輛 

         行車往返之安全，請協助施作鋪設水泥路面，以確保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儘速鋪設水泥路面，以確保安全。 

     主席蘇慶祥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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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587 

     提案人：羅清輝             附議人：蘇慶祥、楊淑青、陳志勇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桃山部落運動公園場地含大排水溝係由社區提案申請向 

             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及農委會水保局施作，目前已完成；其中運動公園 

             場地及周遭綠美化維護作業，請區公所儘速檢討，是否比照雙崎部落 

             921公園管理規定納入維護，確保公園整潔、衛生及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檢討，是否比照雙崎部落 921公園管理規 

             定納入維護，確保桃山社區公園整潔、衛生及安全。 

     主席蘇慶祥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6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588 

     提案人：羅清輝             附議人：蘇慶祥、楊淑青、陳志勇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桃山部落沿雪山產業道路上方山地保留地(原雪山花園 

         區域)，現已由區公所列管，規劃自然景觀植物園區腹案中；目前本 

         區域風景優美，近月來已吸引大批遊客登山及露營，所留下垃圾經居 

         民反映已造成衛生及整體環境景觀髒亂，請區公所儘速檢討，禁止遊 

         客露營及垃圾不落地之警告標語等罰則，確保該區整體環境整潔及居 

         民飲用水衛生。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儘速檢討，禁止遊客露營及垃圾不落地之 

         警告標語等罰則，確保該區域整體環境整潔及居民飲用水之衛生。 

 主席蘇慶祥報告： 

     提案人要補充說明嗎？羅代表請！ 

 代表羅清輝提： 

     在上上個星期，我們居民有反應，就是達觀里桃山部落沿雪山產業道路上 

 方山地保留地，因為那個地方沒有圍欄，或者是其它的阻礙物，而且車輛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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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阻，那塊地是我們區公所收回列管的土地，其實我們這幾年都一直在努力 

  要去做自然植物園區，那現在幾乎每個星期六、星期日，就有遊客來露營， 

  其實那個地方是非常漂亮的地方，但是他們留下來的垃圾到處都是，所以居 

  民就反應說看看我們公所能不能夠儘快的去插標示，就是禁止露營跟垃圾不 

  落地，請他們把垃圾帶走，那因為這一個地方，我們一直堅持沒有把路鋪得 

  很平的原因，就是怕大的車輛進去，破壞景觀，所以這個部份，可能要請公 

  所儘速的趕快去插牌子，譬如說，罰責，或者是喝止遊客亂丟垃圾，還有到 

  處隨地大小便，因為沒有公廁，所以現在變的非常髒亂。那雖然現在快年底 

  了，但是我們還是一樣，工作不要停，把這個地方列入是一個重點，以上是 

  我的說明，謝謝。 

      主席蘇慶祥報告： 

          我想這個部分，會後請建設課跟清潔隊，兩個單位共同去會勘。各位代 

      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１５、閉會典禮 

   主席蘇慶祥報告： 

          請區長致詞。 

      區長林建堂致詞： 

      代表先生、女士，以及我的團隊一級主管，大家好。在這邊我真的要感 

  謝這一屆的代表會，雖然這一屆剩沒幾天就畢業了，到這個月的 24日，但是 

  在座各位都堅持自己的崗位，對我們公所所提最後的案件，也給予這樣的協 

  助，時間在最緊迫的時候，你們還站在自己的崗位監督以及建言，那身為一 

  個區長，過去我也是從民意代表出身，一直到現在，我看到我們的代表會盡 

  心盡力在這個本分上，區長給予最高的肯定。那也恭喜在座的每一位高票當 

  選。也期盼 12 月 25 日，我們都能夠順利的交接。那今天是最後一次區政的 

  代表會，我代表我們所有的團隊，向我們蘇主席的團隊，敬最高的敬意，謝 



 7 

  謝大家，祝福大家。 

１６、主席致詞 

   主席蘇慶祥報告：  

   感謝大家，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１７、散 會（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10 時 15 分） 

                                   和平區民代表會主  席 蘇 慶 祥 

                                                 副主席 羅 進 玉 

                                                 秘  書 宋 國 慶 

                                                 紀  錄 蘇 秀 珍 


